
南京远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租赁土地房屋功能性装修项目标识标牌设计制作 中标候选人公示

（招标编号：NJHQD-FW-2023-11-05-02-001）

公示开始时间：2023-12-12 公示结束时间：2023-12-14

一、评标情况

南京远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租赁土地房屋功能性装修项目标识标牌设计制作:

1、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

中标候选人第 1 名：江苏汇锦天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司，投标报价：75.997 万元，质量：合

格，工期/交货期/服务期：90天；

中标候选人第 2 名：江苏华益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投标报价：78.728 万元，质量：合格，工

期/交货期/服务期：90天；

中标候选人第 3 名：南京宁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投标报价：79.678 万元，质量：合格，工

期/交货期/服务期：90天；

2、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中标候选人(江苏汇锦天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

中标候选人(江苏华益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

中标候选人(南京宁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

3、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中标候选人(江苏汇锦天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中标候选人(江苏华益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中标候选人(南京宁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根据招标投标法及相关法规规定，投标人和直接参与并且与招投标活动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有异议的，有权依法进行异议，提出异议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 异议必须在中标结果公示结束前以书

面形式提出。 2．应当提交异议书，并包括下列内容： （1）异议人的名称、地址、联系人及有效联系

方式； （2）被异议人的名称； （3）异议事项的基本事实； （4）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 3．异

议人为法人的，异议书必须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同时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异议人为个人的，异议书必须由异议人本人签字，并附有效身份证明，由本人提交。 4．下列异议将不

予接收： （1）在中标结果公示结束后提出的； （2）异议人不能证明是所异议招标投标活动的投标人

和直接参与并且与招投标活动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3）异议事项不具体，且未提供有效线

索，难以查证的； （4）对异议事项已经答复，且异议人没有提出新的证据的。 5. 异议人不得以异议

为名排挤竞争对手，进行虚假、恶意异议，阻碍招标投标活动的正常进行。 招标代理：江苏澄建正达工

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951797153

三、其他



南京远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租赁土地房屋功能性装修项目标识标牌设计制作

四、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南京远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五、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南京远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 /

联  系  人： 张工

电  话： /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江苏澄建正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南京市浦口区浦口大道毅达汇创中心3幢1609室

联  系  人： 陆艳群

电  话： 15855984127

电  子  邮  件： /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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